绍兴文理学院专利管理办法（修订稿）
 


    第一条  总则
    为了鼓励学校教职员工结合学科研究方向发明创造，加强学校专利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
    （一）绍兴文理学院职务发明创造，是指执行绍兴文理学院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绍兴文理学院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1. 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2. 履行学校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3. 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学校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学校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除上述情况之外的，属于非职务发明。
    （二）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绍兴文理学院，专利权被授予后归绍兴文理学院所有。若有必要，经申报校科研处并获批后，专利所有权可转让给发明人或设计人。
    第三条  发明人（设计人）
    是指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在完成发明创造过程中，只负责组织工作的人、为物质技术条件的利用提供方便的人或者从事其他辅助工作的人，不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在相关技术文件上署名、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权利。
    第四条  管理的专利范围
    （一）专利为绍兴文理学院独家拥有所有权的专利。
    （二）绍兴文理学院作为第一申请人与其他申请人共同拥有所有权的专利。
    第五条  专利申请、归档及维持的程序
    （一）专利的申请
    拟申请专利的发明人（设计人）应填写《绍兴文理学院专利申请登记表》（以下简称《申请登记表》）一式三份，经所在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交科研处，经科研处审核同意后方可申请。若为我校与其他申请人共同申请的专利，须提交包含专利申请人间的有关专利归属、申请费用分担、权益分配等内容的书面协议。发明人（设计人）可选择学校招投标确定的专利代理机构，也可自行选择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专利申报。
    （二）专利的授权及资料归档 
    发明人（设计人）应积极关注专利申报后的授权信息，在国家专利局颁发专利授权证书后的30日内向学校科研处办理专利归档手续，专利材料归档时，应提交如下资料：
    1.国家专利局颁发的授权专利证书原件。
    2.向国家专利局递交的全套技术资料。
    （三）专利的维持
    专利的维持，是指专利授权后为维持专利权有效而每年向国家支付年费的工作。
    第六条  专利资助专项基金
    （一）学校设立专利资助专项基金，用于资助我校作为第一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审查、登记、代理和维持等项目的开支，用于知识产权管理、培训等费用。
    （二）专利资助专项基金费用的来源：1.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绍兴文理学院为专利权人的专利补助经费；2.学校的专项拨款；3.本校持有的专利在本校或外单位许可实施、转让收益的提成。
    第七条  专利申请的资助
    （一）学校对以绍兴文理学院为第一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以校级专利专项课题（在专利资助专项基金中列支）形式实行资助。
    （二）资助主要内容
    1.专利申请的代理费；
    代理费为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完成相关专利申请法律文件、提交等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申请费、维持费、实质审查费、复审费、专利权登记费。
    （三）资助标准及程序
    1.发明人（设计人）收到专利受理通知书并交科研处后，学校按发明专利2000元/件、实用新型专利900元/件的标准予以资助。
    2.发明人（设计人）收到授权专利证书原件并交科研处后，学校按照发明专利2000元/件、实用新型专利900元/件的标准予以资助。
    第八条  专利的转让与实施
    （一）专利申请人和发明人（设计人）都有将专利向市场推广和转让的责任和义务。
    （二）专利的应用价值和转让方式，应在专利申请人与专利发明人（设计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由学校科研处审查、主管领导批准，并由科研处推荐法定评估机构，对专利权进行无形资产评估。与专利权受让方的谈判由学校科研处成员、专利发明人（设计人）及其所在学院负责人参加，并根据情况聘请法律、经济方面的顾问。专利许可实施合同签订后交学校科研处审核备案,转让经费按学校20%，学院10%，发明人（设计人）70%的比例分配；以技术入股形式转化的，可按股份形式和合同约定进行权益分配。
    （三）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应用和转让。否则，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专利奖励
    （一）专利授权后，学校根据有关文件对发明人（设计人）实施专利成果奖励。
    （二）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绍兴文理学院为专利权人的专利补助经费转入学校专利资助专项基金。
    第十条  本办法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或其它有关法令抵触时，以国家颁布的有关法令为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2014年第20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原《绍兴文理学院专利管理办法》（绍学院发[2013]7号）文件同时废止。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